
 

附錄二 

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 

相關文件資料及相關機關回函 



檔
　
　
號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保
存
年
限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中
華
民
國
航
空
測
量
及
遙
感
探
測
學
會
　
函

機
關
地
址
：
臺
北
市
11
68
1文

山
區
羅
斯
福
路
5段

11
3號

3樓
聯
絡
人
：
陳
怡
如

電
話
：
(0
2)
29
31
11
12
#2
9

傳
真
：
(0
2)
29
31
72
25

臺
北

市
松

山
區

復
建

八
德

路
三

段
21

0號
11

樓

受
文
者
：
黎
明
興
技
術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發
文

日
期

：
中

華
民

國
 1

09
 年

 0
5 

月
 1

2 
日

發
文

字
號

：
航

測
會

字
第

10
99

02
35

19
號

速
別

：
密

等
及

解
密

條
件

或
保

密
期

限
：

普
通

附
件

：

主
旨
：

有
關
申
請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18
8-
6地

號
等
11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
：
3.
15
9公

頃
）
有
無
位
於
相
關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1案

，
復
請
查
照
。

說
明
：

一
、
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自
10
3年

起
推
動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服
務
機
制

，
並
於
10
9年

度
委
託
本
會
辦
理
「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工
作
案

」
，
由
本
會
協
助
申
請
人
進
行
60
項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查
詢
服
務
相
關
作
業
。

二
、

依
臺
端
10
9年

02
月
04
日
申
請
書
（
案
號
：
10
90
20
09
02
）
。

三
、

旨
揭
申
請
案
經
各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查
復
機
關
確
認
後
，
查
詢
結
果
請
至
環
境

敏
感
地
區
查
詢
平
臺
進
行
下
載
。
（
下
載
網
址

：
ht
tp
s:
//
el
an
d.
cp
am
i.
go
v.
tw
/s
ep
or
ta
l/
?k
=2
PY
2L
oJ
Pe
GK
）
。

四
、

依
據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第
6點

規
定
，
本
案
查
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有
效
期
間
為
1年

，
本
案
查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所
載
查
詢
結
果

有
誤
差
或
爭
議
時
，
以
各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主
管
機
關
查
認
結
果
為
準
。
又
因

地
籍
圖
與
地
形
圖
套
繪
容
有
誤
差
，
須
以
各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圖
資
套
疊
查
詢

者
，
本
案
係
依
所
附
位
置
圖
標
示
位
置
辨
識
，
所
附
地
籍
資
料
及
地
籍
圖
係

供
參
考
，
爰
臺
端
如
對
個
別
查
詢
結
果
有
疑
義
，
建
議
可
逕
向
該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主
管
機
關
確
認
。

正
本
：

黎
明
興
技
術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申
請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公

園
段
一
小

段
18

8-
6地

號
等
11

筆
土
地
（
面

積
：
3.

15
9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：

10
90
20
09
0
2）

附
表

1 
申

請
查

詢
範
圍
位

置
圖

圖
例

申
請
範
圍

申
請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公

園
段
一
小

段
18
8
-6
地
號
等

11
筆
土

地
（
面

積
：
3.

15
9
公
頃
）

（
案
號

：
10
90
2
00
90
2）

附
表
1 

申
請

查
詢
範

圍
位
置
圖

圖
例

申
請

申
請

申
請
範
圍

範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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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案
件
位
置
略
圖

圖
例

申
請
範
圍

申
請
案
件
位
置
略
圖

圖
例

申
請
範
圍

申
請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公

園
段
一
小

段
18

8-
6地

號
等
11

筆
土
地
（
面

積
：
3.

15
9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：

10
90
20
09
0
2）

附
表

2 
申

請
查

詢
地

籍
清
冊

項
次

縣
市

鄉
鎮

市
區

村
里

段
名

段
碼

地
號

使
用

分
區

使
用

地
類

別

1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6

2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11

3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16

4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18

5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29

6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

7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15

8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16

9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0

10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1

11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2

申
請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公

園
段
一
小

段
18
8
-6
地
號
等

11
筆
土

地
（
面

積
：
3.

15
9
公
頃
）

（
案
號

：
10
90
2
00
90
2）

附
表
2 
申

請
查

詢
地

籍
清
冊

項
次

縣
市

鄉
鎮

市
區

村
里

段
名

段
碼碼碼

地
號

使
用

分
區

使
用

地
類

別
縣

市

1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里

公
里
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8
8-

6

2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明明

里里
公

里
園
段
一
小
段段段

A
B

A
BB

020202
51

18
8-

11

3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黎
明

黎
里

公
園
段段段

一一一
小
段

A
B

02
5111

181818
8-

16

4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

公公公
園園
段

園
一
小

一
小

一
小
段

A
B

02
5111

18
8-8-8-

18

5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黎
明
里里里

公
園
段

園
段

園
一
小
段

A
B

02
5515

18
8-

2999

6
臺
北
市

中
正
區

正
區

正
區

光
復

光
復

光
復

里
公公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A
B

020202
51

19
2

7
臺
北

市
中中中
正正
區

正
光
復

里里
公

里
園
段
一
小
段段段

AA
B

A
02

51
19

2-
15

8
臺
北

市
中中中
正
區

光
復

光
復

光
復

里里里
公
園
段

一
小

一
小

一
小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16

9
臺
北

市
中
正
區區區

光光
復

光
里

公
里里

園
段
一
小
段段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0

10
臺
北

市市市
中
正
區區區

光
復

里
公

里
公

里
公
園
段

園
段

園
段

一一
小

一
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1

11
臺
北北北

市
中
正正
區

正
光
復
里

公
園
段
一
小小
段段段

A
B

02
51

19
2-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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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18
8-
6地

號
等
11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：
3.
15
9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：

10
90
20
09
02
）

附
表
3 
申
請
查
詢
結
果
綜
理
表

本
案
為
中
華
民
國
航
空
測
量
及
遙
感
探
測
學
會
10
9年

5月
12
日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2
35
19
號

函
查
詢
結
果
。

依
據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第
6點

規
定
，
本
案
查
詢

結
果

通
知

書
有

效
期
間
為
1年

（
民
國
11
0年

05
月
12
日
止
）
。

一
、

第
1級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有
無

位
於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第
1級

第
2級

有
0
項

3
項

無
27

項
30

項

無
法

判
定

1項
1項

查
詢

項
目

合
計

28
項

34
項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項
目

有
無
位
於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
複
查
確
認
機
關

備
註

1
是
否
位
屬
特
定
水
土
保
持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
是
否
位
屬
河
川
區
域
？

有
□
 無

■
經
濟
部
水
利
署

經
濟
部
水
利
署
：

所
查
地
號
土
地
非
位
於
經
濟
部

公
告
之
中
央
管
河
川
區
域
內

，
是
否
位
於
臺
北
市
公
告
之
淡

水
河
水
系
河
川
區
域
或
臺
北
市

管
河
川
之
河
川
區
域
，
請
洽
臺

北
市
政
府
水
利
單
位
查
詢
。
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水
利
工
程

處
：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
是
否
位
屬
洪
氾
區
一
級
管
制
區

及
洪
水
平
原
一
級
管
制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4
是
否
位
屬
區
域
排
水
設
施
範
圍

？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5
是
否
位
屬
活
動
斷
層
兩
側
一
定

範
圍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6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公
園
區
內
之
特

別
景
觀
區
、
生
態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7
是
否
位
屬
自
然
保
留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8
是
否
位
屬
野
生
動
物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行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林
務
局

9
是
否
位
屬
野
生
動
物
重
要
棲
息

環
境
？

有
□
 無

■
行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林
務
局

10
是
否
位
屬
自
然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1
是
否
位
屬
一
級
海
岸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2
是
否
位
屬
國
際
級
重
要
濕
地
或

國
家
級
重
要
濕
地
核
心
保
育
區

、
生
態
復
育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城
鄉
發
展
分
署

13
是
否
位
屬
古
蹟
保
存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□
文
化
部
文
化
資
產
局
、
臺
北
市

政
府
文
化
局

文
化
部
文
化
資
產
局
：

經
查
本
案
未
涉
及
國
定
古
蹟
保

存
區
，
請
進
行
本
案
地
段
開
發

時
，
須
依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
33
條
第
2項

：
「
營
建
工
程
或
其

他
開
發
行
為
進
行
中
，
發
見
具

申
請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18
8-
6地

號
等

11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
：
3.
15
9
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
：
10
90
20
09
02

）
附
表
3 

申
請
查
詢
結
果
綜
理
表

本
案
為

中
華

民
國
航
空
測
量
及

遙
感感感
探探探

測
學
會

10
9年年年

555
月

12
日
航
測

會
字

第
10
99
02
35
19

號

函
查
詢
結
果

。

依
據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
口口口
查查

詢
申
請
作
業
要
點
第
6
點點點
規規規

定
，
本
案
查
詢

結
果

通
知

書
有

效
期
間
為
1年

（
民
國

11
0
年

0
5
月月月
12

日
止
）

。。。

一
、

第
1

第
1

第
1
級級級

環
境

敏
感

地
感

地
感

地
區

有
無

位
於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第
1
級

第
級

第
級

第
22級2

有
00項0

3
項

無
27

項
30

項

無
法

判
定

1項項項
1項1項1項

查
詢

項
目

合
計計計

28
88項

343434
項項項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項
目

有有有
無

位
於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
複
查
確
認
機
關

機
關

機
關

備
註

1
是
否

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特
定

特
定

水
土

水
土

保
持

保
持
區
？

區
？？

有
□

有
□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

2
是
否
位
屬
河
川
區
域
？

有
□
 無

■
經
濟
部
水
利
署

經
濟
部
水
利
署
：

所
查
地
號
土
地
非
位
於
經
濟
部

公
告
之
中
央
管
河
川
區
域
內

，
是
否
位
於
臺
北
市
公
告
之
淡

水
河
水
系
河
川
區
域
或
臺
北
市

管
河
川
之
河
川
區
域
，
請
洽
臺

北
市
政
府
水
利
單
位
查
詢
。
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水
利
工
程

處
：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
是
否
位
屬
洪
氾
區
一
級
管
制
區

及
洪
水
平
原
一
級
管
制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44
是
否

是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區
域域域

排
水

排
水

設
施

設
施

設
施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
？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查

範
圍

範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

55
是
否

是
否

是
否

位位
屬屬
活
動動

斷
層

斷
層

兩
側

兩
側

兩
側
一
定

一
定

一
定

範
圍圍圍

？？？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
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圍

6
是
否否否

位
屬

位
屬

位
屬
國
家家家

公公
園

區
內

區
內

區
內
之
特

之
特特

別
景
觀
區
、
生
態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非非
屬屬
應

屬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

7
是
否
位
屬
自
然
保
留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8
是
否
位
屬
野
生
動
物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行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林
務
局

9
是
否
位
屬
野
生
動
物
重
要
棲
息

環
境
？

有
□
 無

■
行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林
務
局

10
是
否
位
屬
自
然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1
是
否
位
屬
一
級
海
岸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21212
是
否
位
屬
國
際
級
重
要
濕
地
或

國
家

級
重
要
濕

要
濕

要
地
核

心
保
育
區

育
區

育
區

、
生

、
生

、
生

態
復

態
復

態
復
育
區

育
區

育
區

？？？
有
□□□

無
■

內
■■

政
部

政
部

政
部

營
建

營
建

營
建
署
城

鄉
發

展
分

展
分

展
署

13
是
否
位
屬
古
蹟

古
蹟蹟

保
存

保
存

保
存

區
？

區
？

區
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無
□□□
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部
文

部
文

部
文

化
資

化
資

化
資

產
局

產
局

產
局
、
臺臺

、
臺

北
市

北
市

北
市

政
府
文
化
局

文文文
化

部
文文
化
資

化
資

化
資
產
局

：
經
查

經
查

經
查

本
案

本
案

本
案
未
涉
及
國
定
古
蹟
保

存
區

存
區

存
區

，
請

，
請

，
請
進
行
本
案
地
段
開
發

時時
，

時
須
依

須
依

須
依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
33
條
第

2項
：
「
營
建
工
程
或
其

他
開
發
行
為
進
行
中
，
發
見
具
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、
紀
念
建
築

及
聚
落
建
築
群
價
值
之
建
造
物

時
，
應
即
停
止
工
程
或
開
發
行

為
之
進
行
，
並
報
主
管
機
關
處

理
。
」
規
定
辦
理
。

經
查
案
詢
地
段
係
臺
北
車
站
特

地
專
用
區
C1
、
D
1捷

運
聯
合
開

發
案
，
該
開
發
範
圍
鄰
近
國
定

古
蹟
「
臺
灣
總
督
府
交
通
局
鐵

道
部
」
，
需
依
「
文
化
資
產
保

存
法
」
第
34
條
及
第
38
條
規
定

辦
理
。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2
月
1
0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9
90
0
14
75
號
函

。 二
、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、
建
物

清
冊
,
含
地
號
、
建
號
、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
俾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條
規
定
。

三
、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 
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
提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
及
以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
擬

圖
說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
及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
年

5月
1
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9
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5
月
6
日
航

測
會
字
第
10
9
90
21
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
土
地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88
-
6、

18
8-
1
1、

1
8
8-

16
、
1
88
-
18
、
1
88
-
29
、
1
92
、

19
2-
1
5、

19
2
-1
6、

19
2-
2
0、

19
2-
2
1、

19
2
-2
2等
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
建
物
：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
號

。 (三
)
門
牌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25
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暫
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另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請
依
本
局
1
09
年
2
月
2
0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2
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4
是
否
位
屬
考
古
遺
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2月
1
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
99
00
1
47
5號

函
。 二
、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、
建
物

古
蹟

、
歷
史
建
築
、

紀
念
建
築

及
聚
落
建
築
群
價
值
之
建
造
物

時
，

應
即
停
止
工
程
或
開
發
行

為
之
進
行
，
並
報
主
管
機
關
處

理
。

」
規
定
辦
理
。

經
查
案
詢
地
段
係
臺
北
車
站
特

地
專
用
區
C
1、

D
1捷

運
聯
合
開

發
案

，
該
開
發
範
圍
鄰
近
國
定

古
蹟

「
臺
灣
總
督
府
交
通
局
鐵

道
部

」
，
需
依
「
文
化
資
產
保

存
法

」
第
3
4
條
及
第

3
8條

規
定

辦
理

。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
2月
1
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
99
0
01
47
5號

函
。 二
、
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
籍籍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
、
建
物

清
冊

清
冊

清
冊

,
含
地
號

、
建
號

、
建
物
門

牌
 
、
產
權
、
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年年

期
之

期期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本本
局
,
俾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
單
位位位
併
同
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
5

1
5

1
5
條
規
定

。
三
、

另
本
案

基
案

基
案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場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
 式
會
社

會
社

會
社

舊
倉

舊
倉
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鄰鄰

街
廓

街
廓

街
廓
,
涉

及
文文文
化
資

化化
產
保
存

法法法
第
3
4條

,
請
申
設

申
設

申
設

單
位

單單
依

上
開
規

定
,提

送
提
送

提
送

新新
建

新
工
程

工
程程

之
建
築

規
劃

規
劃

規
劃

設
計

設
計

設
計
書
圖

,及
以

古古古
蹟
、

蹟蹟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之之
模模

擬
圖
說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
建建建
築

與
新
建

新
建

新
建

工
程

工
程

工
程
之
關

之
關

之
關

條條條
,及

古
及
古

及
古
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
年

5月
1
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9
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9
90
2
1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
土
地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88
-6
、

18
8-
1
1
、
1
8
8-

16
、
1
8
8-
18
、

1
88
-
2
9、

1
92
、

19
2-

1
5
、
1
92
-1
6、

1
92
-2

0
、

19
2-
2
1、

19
2
-2
2等

1
1筆

土
地

。。。 (二(二
)
建

))
建
物
：

中
正

中
正

中
正
區

鄭
區

鄭
區

鄭
州州州
路

8號
。。 (三(三(三

)))
門

牌
：：

中
正

中
正

中
正
區
公

區
公

區
公

園
段段

園
段

一
小
段

小
段

小
段

12
54
建
號

建
號

建
號

（
部

（
部

分
登登

分
記

於
本
案

本
案

本
案

基
地

基基
範
圍圍

內
）

內
）

。
三
、

三
、

經經
查

經
旨

案案案
範
圍

範
圍

範
內
建

內
建
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
暫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
另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
請
依
本
局
1
09
年

2月
2
0
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2
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
主
管

主主
機
關
文
化
部

。

14
是
否
位
屬
考

古
考

古古
遺
址

遺
址

遺
址

？？？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無
■

臺
■

臺
■

臺
北
市

北
市

北
市
政
府

政
府

政
府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
局局局

臺
北

臺
北

臺
北

市
政

市
政

市
政
府
文

府
文

府
文

化
局

化
局

化
局

：
一一一
、

復
貴貴貴
學
會

學
會

學
會

1
09
年

2月
1
0

1
0

1
0
日

航
測

航
測

航
測

會
字

會
字

會
字
第
1
09
9
00
14
75
號

函
。 二二
、

二
旨
揭

旨
揭
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
、
建
物

A2-3



清
冊
,含

地
號
、
建
號
、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俾
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條
規
定
。

三
、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 式
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請
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提
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,說
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及
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年

5月
1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9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2
1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土

地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8
8-
6、

18
8-
11
、
18
8-

16
、
18
8-
18
、
18
8-
29
、
19
2、

19
2-
15
、
19
2-
16
、
19
2-
20
、

19
2-
21
、
19
2-
22
等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門

牌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2
5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暫
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另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2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5
是
否
位
屬
重
要
聚
落
建
築
群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6
是
否
位
屬
重
要
文
化
景
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7
是
否
位
屬
重
要
史
蹟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8
是
否
位
屬
水
下
文
化
資
產
？

有
□
 無

■

依
據
文
化
部
現
有
資
料
，
所
詢

計
畫
場
址
尚
未
進
行
水
下
文
化

資
產
相
關
調
查
，
後
續
如
涉
及

水
域
開
發
行
為
(含

興
建
工
程

)，
直
接
或
間
接
涉
及
海
床
或
陸

域
水
體
下
之
水
底
或
底
土
之
活

動
，
請
依
《
水
下
文
化
資
產
保

存
法
》
第
9條

、
第
10
條
、
第

13
條
規
定
辦
理
。

19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公
園
內
之
史
蹟

保
存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0
是
否
位
屬
飲
用
水
水
源
水
質
保

護
區
或
飲
用
水
取
水
口
一
定
距

離
內
之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1
是
否
位
屬
水
庫
集
水
區
（
供
家

用
或
供
公
共
給
水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2
是
否
位
屬
水
庫
蓄
水
範
圍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3
23
-1
.是
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國
有
林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清
冊

,含
地
號

、
建
號
、
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
俾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
條
規
定

。
三
、
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
 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提
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,說
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及
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
依依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年

5月5月5月
11
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9393

01
9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
復
貴

復復
學
會
10
9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
字
第

字
第

字
第
10
99
02
1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
本
案案案
範
圍
如
下

：
(一

)土
地
：：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8
8-
6、、、

18
8-
11

、
18
8-

16
、
18
8
-1
8、

1811
8-

29
、
19
2、

19
2-

15
、
19
29292
-1-1-1
6、66

19
2-
20

、
19
2-

212121
、
11

、
19
2-
2
2等
等等
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
物
：

物
：

中
正

中
正

中
正
區

鄭鄭鄭
州
路

州州
8號

。。。 (三
)門

牌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
園園
段

一
小
段

12
54
建
號
（
部

分
登登登
記

於
本
案

本
案

本
案

基
地

基
地

基
地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內
）

內
）

內
）

。
三
、
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
暫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
另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2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
鐵
道
部
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
古
蹟

古
蹟

主
管
機
關

機
關關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
部部
。

部

155
是
否否

位
屬屬

位
重
要要要

聚
落

聚
落

聚
建
築

建
築

建
築
群
？

群
？？

有
□

有
□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查

範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圍圍

166
是
否

是
否

是
否

位位
屬屬
重
要要

文
化

文
化

景
觀

景
觀

景
觀
？？

有有
□□

無
■

無
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查
範
圍圍圍

177
是
否否否

位
屬

位
屬

位
重
要要要

史
蹟

史
蹟

史
蹟

？？？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
範範
或
非非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範

查
圍

18
是
否
位
屬
水
下
文
化
資
產
？

有
□
 無

■

依
據
文
化
部
現
有
資
料
，
所
詢

計
畫
場
址
尚
未
進
行
水
下
文
化

資
產
相
關
調
查
，
後
續
如
涉
及

水
域
開
發
行
為
(含

興
建
工
程

)，
直
接
或
間
接
涉
及
海
床
或
陸

域
水
體
下
之
水
底
或
底
土
之
活

動
，

請
依
《

水
下
文
化
資
產
保

存
法

》
第
9條

、
第
10

條
、

第
13
條
規
定
辦
理

。

19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公
園
內
之
史
蹟

保
存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202
是
否

位
屬
飲

用
飲飲

水
水

源
水
質

保
質

保
質

保
護
區

護
區

護
區

或
飲

或
飲

或
飲
用
水

用
水

用
水

取
水

取
水

取
水

口
一

口
一

口
一
定

距
定

距距
離
內

離
內

離
內

之
地

之
地

之
地
區
？

區
？

區
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圍圍

21
是
否
位
屬
水

庫
水

庫
水

庫
集
水

集
水

集
水

區
（

區
（

區
（
供

家
供

家
供

家
用
或
供
公
共
給給給

水
）

水水
）

？？？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2
是
否
位
屬
水
庫
蓄
水
範
圍
？

有有有
□□

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3
23
-1
.是
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國
有
林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事
業
區
、
保
安
林
等
森
林
地
區

）
？

23
23
-2
.是
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區
域
計

畫
劃
定
之
森
林
區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1
、
依
地
政
司
地
籍
資
料
判
定
。

2
、
本
項
查
詢
應
以
申
請
開
發
計

畫
當
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為
準
。

23
23
-3
.是
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大
專
院

校
實
驗
林
地
及
林
業
試
驗
林
地

等
森
林
地
區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4
是
否
位
屬
溫
泉
露
頭
及
其
一
定

範
圍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5
是
否
位
屬
水
產
動
植
物
繁
殖
保

育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6
是
否
位
屬
優
良
農
地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事
業
區

、
保
安
林
等
森
林
地
區

）
？

23
23
-2
.
是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
區
域
計

畫
劃
定
之
森
林
區
）
？

有
□

 無
■■■

1、
依
地
政
司
地
籍
資
料
判
定
。

2、
本
項
查
詢
應
以
申
請
開
發
計

畫
當
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為
準
。

23
23
-3
.
是
否
位
屬
森
林
（

大
專
院

校
實
驗
林
地
及
林
業
試
驗
林
地

等
森
林
地
區
）
？

有
□□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4
是
否
位
屬
溫
泉
露
頭
及
其
一
定

範
圍
？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5
是
否
位
屬
水
產
動
植
物
繁
殖
保

育
區
？

有
□

無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6
是
否
位
屬
優
良
農
地
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A2-4



申
請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18
8-
6地

號
等
11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：
3.
15
9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：

10
90
20
09
02
）

二
、

第
2級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項
目

有
無
位
於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
複
查
確
認
機
關

備
註

1
是
否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地
區
（
活

動
斷
層
、
山
崩
與
地
滑
、
土
石

流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
是
否
位
屬
洪
氾
區
二
級
管
制
區

及
洪
水
平
原
二
級
管
制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
是
否
位
屬
嚴
重
地
層
下
陷
地
區

？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4
是
否
位
屬
海
堤
區
域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5
是
否
位
屬
淹
水
潛
勢
？

有
□
 無

■

（
一
）
淹
水
潛
勢
圖
係
依
「
災

害
防
救
法
」
及
「
水
災
潛
勢
資

料
公
開
辦
法
」
規
定
產
製
之
淹

水
潛
勢
圖
，
經
審
議
後
由
經
濟

部
函
送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政

府
公
開
並
接
受
人
民
申
請
提
供

；
公
開
之
淹
水
潛
勢
圖
僅
供
防

救
災
使
用
，
相
關
土
地
管
制
或

土
地
利
用
限
制
及
其
他
相
關
措

施
，
應
依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
關
相
關
法
令
規
定
辦
理
。

（
二
）
本
項
查
詢
係
經
行
政
院

環
保
署
、
內
政
部
地
政
司
及
營

建
署
等
查
詢
需
求
主
管
機
關
達

成
共
識
，
以
第
三
代
圖
資
「
連

續
24
小
時
降
水
50
0毫

米
」
之
定

量
降
水
情
境
作
為
查
詢
依
據

，
若
申
請
人
對
查
詢
結
果
有
疑

義
，
請
洽
水
利
主
管
機
關
。

6
是
否
位
屬
山
坡
地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
處
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
處
：

經
查
地
號
土
地
非
位
屬
公
告
之

山
坡
地
範
圍
內
。

7
是
否
位
屬
土
石
流
潛
勢
溪
流
地
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8

是
否
位
屬
前
依
「
莫
拉
克
颱
風

災
後
重
建
特
別
條
例
」
劃
定
公

告
之
「
特
定
區
域
」
，
尚
未
公

告
廢
止
之
範
圍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9
是
否
位
屬
二
級
海
岸
保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0
是
否
位
屬
海
域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1
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級
重
要
濕
地
核

心
保
育
區
、
生
態
復
育
區
以
外

分
區
以
及
地
方
級
重
要
濕
地
核

心
保
育
區
、
生
態
復
育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城
鄉
發
展
分
署

12
是
否
位
屬
歷
史
建
築
？

有
□
 無

□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2月
1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0
14
75
號
函

。 二
、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、
建
物

清
冊
,含

地
號
、
建
號
、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俾
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條
規
定
。

三
、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申
請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18
8-
6地

號
等

11
筆
土
地
（
面
積

：
3.
15
9
公

頃
）

（
案
號

：
10
90
20
09
02

）

二
、

第
2
級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項
目

有
無

位
於

位
於

位
於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
複
查

確
認

確
認

確
認
機
關

備
註

1
是
否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地
區
（
活

動
斷
層

、
山
崩
與
地
滑
、
土

石
流

）
？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
是
否
位
屬
洪
氾
區
二
級
管
制
區

制
區

制
區

及
洪
水
平
原
二
級
管
制
區
？？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 無
■■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
是
否
位
屬
嚴
重
地
層
下
陷

下
陷

下
陷
地
區

？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4
是
否
位
屬
海
堤
區
域

區
域

區
域

？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
免
查查
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5
是
否
位
屬
淹
水
潛
勢
？

有有
□

 無
■

（
一

））
淹

）
水
潛
勢
圖
係
依
「
災

害
防

救
法法法
」

及
「
水
災
潛
勢
資

料
公

開
辦辦辦
法

」
法法

規
定
產
製
之
淹

水
潛
勢
圖
，
經

，
經

，
審
議
後
由
經
濟

部
函
送
直
轄

市市市
、
縣

（
市
）
政

府
公
開
並
接
受受受
人
民

人人
申
請
提
供

；
公

開
之

開
之之
淹

水
淹

水
淹

水
潛
勢

潛
勢

潛
勢

圖
僅
供
防

救
災

救
災

救
災

使使使
用
，

相
關
土土土

地
管

地
制
或

土
地
利
用
限

制制制
及
其

及
其

及
其

他他
相

他
關

措
施
，

施
應
依

應
依

應
依
各各

目
各

目
的
事

業
主

業
主

業
主
管
機

關關
相

關
法
令
規
定
辦
理
。

（
二
）
本
項
查
詢
係
經
行行行
政政
院

環
保

環
保

署
、

署
內
政

內
政
部
地

部
地

政
司

政
司

政
司
及
營

建
署
等
查
詢
需
求
主
管
機
關
達

成
共
識
，
以
第
三
代
圖
資
「
連

續
24
小

時
降

水
50
0
毫
米
」
之
定

量
降
水
情
境
作
為
查
詢
依
據

，
若
申
請
人
對
查
詢
結
果
有
疑

義
，

請
洽
水
利
主
管
機
關
。

6
是
否
位
屬
山
坡
地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
處

臺
北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
處
：

經
查
地
號
土
地
非
位
屬
公
告
之

山
坡
地
範
圍
內
。

7
是
否
位
屬
土
石
流
潛
勢
溪
流
地
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88

是
否

是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前

依依依
「
莫莫

拉
克

拉
克

拉
克
颱
風

颱
風

颱
風

災
後後

重
建建

重
特
別別別

條
例

條
例

條
」
劃劃劃
定
公

定
公公

告
之

告
之

告
「
特特
定
區區

域
」

域
，
尚

，
尚

，
尚
未
公

未
公公

告
廢

告
廢廢

止止
之

止
之
範
圍圍

？？

有
□

有
□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範
圍圍圍

99
是
否否否

位
屬

位
屬

位
屬
二

級級級
海
岸

海
岸

海
岸

保
護

保
護

保
護
區
？

區
？

區
？

有
□

有
□□

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
免
查

免
查

範
圍

範範
或
非非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範

查
圍

10
是
否
位
屬
海
域
區
？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1
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級
重
要
濕
地
核

心
保

育
區
、
生

態
復

育
區
以
外

分
區

以
及
地
方
級
重
要
濕
地
核

心
保
育
區
、
生
態
復
育
區
？

有
□

無
■

內
政
部

營
建
署
城

鄉
發

展
分
署

112
是
否

是
否

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
位
屬
歷
史

歷
史

歷
史

建
築

建
築

建
築

？？？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無
□□□

臺
北
市

北
市

北
市

政
府

政
府

政
府
文
化

文
化化

局局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2月
10

日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0
14
75
號
函

。 二
、
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
籍
地

籍
地

形
套

形
套

形
套
繪

圖
繪

圖
繪

圖
、
土土土

地
、

地地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
清
冊

清
冊

清
冊

,含,含,含
地
號

地
號

地
號
、
建

、
建

、
建
號
、

號
、

號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
門
牌牌牌

、
產產產

權
、

權
、

權
、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年
期

年
期

年
期

及
產

及
產

及
產

權
及
年

及及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片片
予

本
予

本
予

本
局局局
,
俾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
申
請

申
請

單
位

單
位
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
條
規
定

。
三
、
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 
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
提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
及
以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
擬

圖
說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
及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
年

5月
1
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9
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5
月
6
日
航

測
會
字
第
10
9
90
21
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
土
地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88
-
6、

18
8-
1
1、

1
8
8-

16
、
1
88
-
18
、
1
88
-
29
、
1
92
、

19
2-
1
5、

19
2
-1
6、

19
2-
2
0、

19
2-
2
1、

19
2
-2
2等
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
建
物
：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
號

。 (三
)
門
牌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25
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暫
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另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請
依
本
局
1
09
年
2
月
2
0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2
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3
是
否
位
屬
聚
落
建
築
群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2
月
1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
90
01
4
75
號
函

。 二
、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、
建
物

清
冊
,
含
地
號
、
建
號
、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
俾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條
規
定
。

三
、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 
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
提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
及
以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
擬

圖
說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
及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年

5
月
1
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
0
93
0
19
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5
月
6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
21
50
6
號
函
。

二
、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
一
)
土
地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88
-
6、

1
8
8-
11
、
1
8
8-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
 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
4條
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提
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
及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
年

5月
1
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9
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9
90
2
1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
土
地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
小小
18
8-
6、

18
8-
1
1
、
1
8
8-

1666
、
1
8
8-
18
、

1
88
-
2
9、

1
92
、

19
2
-

2
-

2
-
15
、
1
92
-1
6、

1
92
-2

0
、

19
2
-
2122
、
1
92
-
22
等

1
1筆

土
地

。 (二
)
建
物物物
：
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
門
牌
：

中
正

中中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
12
54
建
號號號
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
內內
）

內
。

三
、

經
查

經
查

經
查
旨旨旨

案
範
圍圍

範
圍
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
本
市

本
市
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
資
產

資資
、

暫
定
古

蹟
及及及
列

冊
列

冊
列

冊
追追
蹤

追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，

另
基
地

基
地

基
地

與
直

與
直
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
蹟
臺臺臺
北
工

場
、
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式式
會

社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廓廓
，
涉

及
文

及
文

及
文

化
資

化
資

化
資
產
保

產
保

產
保

存
法

存
法

存
法

第
3

第
3
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
請
依
本
局
1
09
年

2月
2
0
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
12
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3
是
否
位
屬
聚
落
建
築
群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1
09
年

2月
1
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
0
99
0
01
47
5號

函
。 二
、
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
請
申

請
申

設
單
位

檢
位

檢
具
基

具
基

地
範

地
範範
圍
地

籍
地

籍
地地

形
套

形
繪繪

圖圖
、
土土

地
、

地
建
物

清
冊

清
冊冊

,含
地
號號號

、
建

、
建

、
建
號
、

號
、

號
、

建
物

建建
門

牌牌牌
、
產

權
、

權
、
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年
期

年
期

年
期

及及
產

及
權

及
年

及
年

及
年

期
之
證

明
證

明
證

明
文
件

文
件

文
件

及
建

及
建

及
物

照
片片片

予予
本

予
局
,
俾俾
利利
檢
視

檢
視

。
並

請
申
請請

申
請

單單
位

單
併
同同

檢
視

檢
視
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
5
條
規
定

。
三
、
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
 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
4條
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
提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,
說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及

古
蹟
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
依
臺

依
臺

北
市

北
市

北
市
政
府

政
府

政
府

文
化

文
化

文
化

局
1

局
1

局
10
9

0
9

0
9年年年

55月5
1
1

1
1

1
1
日
北

日
北

日
北
市
文

市
文

市
文

化
文

化
文

化
文

資
字

資
字

資
字
第第第

1110
9
30
1
9
5553
8

3
8

3
8
號號
函

號
說

明
如
下下下

：
一一
、

復
貴

復
貴

復
貴
學
會

1
09
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
測
會

測
會

字
第

字
第

字
第
1
09
90
2
15
06
號
函
。

二二
、

二
本
案

本
案
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
：
(一

)
土
地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
88
-6
、

18
8-
1
1
、
1
8
8-

A2-5



16
、
18
8-
18
、
18
8-
29
、
19
2、

19
2-
15
、
19
2-
16
、
19
2-
20
、

19
2-
21
、
19
2-
22
等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門

牌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2
5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暫
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另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2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4
是
否
位
屬
文
化
景
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2月
10
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0
14
75
號
函

。 二
、
旨
揭
函
詢
案
請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設
單
位
檢
具
基
地
範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圖
、
土
地
、
建
物

清
冊
,含

地
號
、
建
號
、
建
物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建
物
年
期
及
產
權
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
物
照

片
 予

本
局
,俾

利
檢
視
。
並
請
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條
規
定
。

三
、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 式
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請
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提
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,說
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及

古
蹟
、
歷
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文
化
局
10
9年

5月
11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95
38
號
函
說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復
貴
學
會
10
9年

5月
6日

航
測
會
字
第
10
99
02
15
06
號
函
。

二
、
本
案
範
圍
如
下
：

(一
)土

地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8
8-
6、

18
8-
11
、
18
8-

16
、
18
8-
18
、
18
8-
29
、
19
2、

19
2-
15
、
19
2-
16
、
19
2-
20
、

19
2-
21
、
19
2-
22
等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門

牌
：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2
5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暫
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另
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日
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2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16
、
18
8
-1
8、

18
8-

29
、
19
2、

19
2-
15
、
19
2-
16
、
19
2-
20
、

19
2-
21
、
19
2-
22
等
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門

牌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
12
5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。

三
、
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已
公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
暫
定
古
蹟
及
列
冊
追
蹤
建
物
，

另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古
蹟
臺
北
工

場
、

歷
史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社
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34
條
規

定
，
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11
93
01
25
01
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理
。

理 四
、、、
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蹟蹟

鐵
道

鐵鐵
部
，
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
主
管

主
管
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
。

144
是
否否

位
屬屬

位
文
化化化

景
觀

景
觀

景
？

有
□

有
□□

無無
■

臺
■

臺
■

臺
北
市

北
市

政
府

政
府

政
府
文
化

文
化化

局

臺
北

市
政政政
府
文

府府
化
局

：
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
學
會

學
會
10
9年

2月
10

日
航
測
會
字
第
1
0900
90
01
47
5號

函
。 二
、

旨
揭

旨
揭

旨
揭
函
詢

函
詢

函
詢
案
請

案
請

案
請

貴
學
會
轉

請
申

請
申

請
申

設設設
單
位

檢
具
基基基

地
範

地地
圍
地

籍
地
形
套
繪

圖
繪

圖
繪

圖
土土

、
土

地地地
、
建
物

清
冊

清
冊

清
冊

含,含含
地地地
號
、
建
號
、

建
物

建建
門

牌
 、

產
權
、

建
物
年
期
及及及
產

權
及
年
期
之
證
明
文
件
及
建建建
物物

照
片片片

予
本

予
本

予
本
局局局
,
俾
利

俾
利

俾
利
檢
視

檢
視

檢
視

。
並

請
申
請
單
位
併
同
檢
視
文
化
資
產

保
存
法
第
15

條
規
定

。
三
、

另
本
案
基
地
與
直
轄
市
定

古
蹟
臺
北
工
場
、
歷
史
建
築
三

井
株

 式
會
社
舊
倉
庫
屬
隔
道
路

相
鄰
街
廓
,涉

及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
法
 第

34
條
,
請
申
設
單
位
依
上

開
規
定
,提

送
新
建
工
程
之
建
築

規
劃
設
計
書
圖
,及

以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為
景
觀
視
覺
點
之
模
 擬

圖
說
,說

明
古
蹟
、
歷
史
建
築
與

新
建
工
程
之
關
條
,及

古
蹟
、

歷
史
建
築
保
護
及
監
測
計
畫
。

依
臺

依
臺臺

北
市

北
政政
府府
文
化

文
化

局
1

局
100
9年

5月5月
11111

日
北
市
文

市
文

市
文

化
文

化
文

化
資
字

資
字

資
字
第

101010
939393

01
95
3838

號
函

號
函函
說

明
說

明明
如
下

如
下

如
下

：
一
、

一一
、

復
貴
學
會

學
會

學
會
1010
9年年9年

5月5月5
6日

航
測
會

測
會

測
會

字
第
10

999
0202
1515

0606
號號
函

。
二
、

二
本本
案

本
範
圍圍
如
下

如
下

：：
(一

)土
地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18
8-
6、

18
8-
11

、
18
8-

16
、
1
88
-1
8、

1
88
-
29
、
19
2
、

19
2-

15
、
19
2
-1
6、

19
2-
2
0
、

19
2-
21
、
19
2-
22
等

11
筆
土
地

。 (二
)建

物
：

中
正
區
鄭
州
路
8號

。 (三
)門

牌
：
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
小
段

12
54
建
號
（
部
分
登
記
於

本
案
基
地
範
圍
內
）

。
三
、

經
查
旨
案
範
圍
內
建
物
非

本
市

已
公

已已
告
之
文
化
資
產
、

暫
定
古

定
古

定
古

蹟
及

蹟
及

蹟
及
列

冊
列

冊
列

冊
追
蹤

追
蹤

追
蹤

建
物

建
物

建
物
，

另
，

另
，

另
基
地

基
地

基
地

與
直

與
直

與
直
轄

市
轄

市
轄

市
定
古

定
古

定
古

蹟
臺

蹟
臺

蹟
臺
北
工

北
工

北
工

場場場
、

歷
史史史
建
築

建
築

建
築
三
井
株
式
會

社
會

社
會

社
倉
庫

倉
庫

倉
庫

屬
隔

屬
隔

屬
隔
道
路
相
鄰
街
廓
，
涉

及
文

及及
文

化
資

化
資
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
34
條
規

定定
，

定
請
依

請
依

請
依
本
局
10
9年

2月
20

日
北
市
文
化
文
資
字
第

10
93
01
25
01
號
函
（
諒
達
）
辦

理
。

四
、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5
是
否
位
屬
紀
念
建
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6
是
否
位
屬
史
蹟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7
是
否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區
（
地
質

遺
跡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8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公
園
內
之
一
般

管
制
區
及
遊
憩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9
是
否
位
屬
水
庫
集
水
區
（
非
供

家
用
或
非
供
公
共
給
水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0
是
否
位
屬
自
來
水
水
質
水
量
保

護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1
是
否
位
屬
優
良
農
地
以
外
之
農

業
用
地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
政
府
產
業
發
展
局

臺
北
市
政
府
產
業
發
展
局
：

經
查
案
址
1
1筆

土
地
位
於
本
市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道
路
用
地
、
交

通
廣
場
用
地
、
捷
運
聯
合
開
發

區
，
非
屬
優
良
農
地
以
外
之
農

業
用
地
。

22
是
否
位
屬
礦
區
（
場
）
、
礦
業

保
留
區
、
地
下
礦
坑
分
布
地
區

？
有
□
 無

■
經
濟
部
礦
務
局

23
是
否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區
（
地
下

水
補
注
）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4
是
否
位
屬
人
工
魚
礁
區
及
保
護

礁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5
是
否
位
屬
氣
象
法
之
禁
止
或
限

制
建
築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交
通
部
中
央
氣
象
局

26
是
否
位
屬
電
信
法
之
禁
止
或
限

制
建
築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7
是
否
位
屬
民
用
航
空
法
之
禁
止

或
限
制
建
築
地
區
或
高
度
管
制

範
圍
？

有
■
 無

□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場
站
組
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場
站
組
：

一
、
查
本
案
場
址
位
於
依
「
航

空
站
飛
行
場
助
航
設
備
四
周
禁

止
限
制
建
築
物
及
其
他
障
礙
物

高
度
管
理
辦
法
」
第
4
條
第
1
項

第
2
款
第
3
目
所
劃
定
之
臺
北
航

空
站
水
平
面
(
限
高
海
拔

6
05
.4
9
公
尺
)
範
圍
內
，
請
依
前

開
辦
法
規
定
辦
理
。

二
、
旨
案
場
址
經
查
非
位
於
「

航
空
站
飛
行
場
及
助
航
設
備
四

周
禁
止
或
限
制
燈
光
照
射
角
度

管
理
辦
法
」
劃
定
公
告
之
禁
止

或
限
制
範
圍
。

三
、
本
案
場
址
爾
後
若
有
興
建

計
畫
，
請
提
供
建
物
高
度
(
含
屋

突
、
水
塔
、
避
雷
針
、
天
線
及

其
他
雜
項
工
程
之
總
高
度
)
及
基

地
高
程
等
資
料
，
俾
利
評
估
儀

航
程
序
。

28
是
否
位
屬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9
是
否
位
屬
核
子
反
應
器
設
施
周

圍
之
禁
制
區
及
低
密
度
人
口
區

？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0
是
否
位
屬
公
路
兩
側
禁
建
限
建
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1
是
否
位
屬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兩
側

禁
建
限
建
地
區
？

有
■
 無

□
桃
園
市
政
府
捷
運
工
程
局
、
臺

北
市
政
府
捷
運
工
程
局

桃
園
市
政
府
捷
運
工
程
局
：

臺
灣
桃
園
國
際
機
場
聯
外
捷
運

系
統
建
設
計
畫
及
延
伸
至
中
壢

火
車
站
工
程
捷
運
兩
側
禁
限
建

範
圍
分
別
於
9
8
年
5月

22
日
及

1
01
年
6
月
7
日
公
告
實
施
，
經
查

旨
揭
地
號
土
地
位
於
「
臺
灣
桃

理
。

四
、

本
案
位
置
隔
道
路
臨
國
定

古
蹟
鐵
道
部
，

亦
請
逕
洽
國
定

古
蹟
主
管
機
關
文
化
部
。

15
是
否
位
屬
紀
念
建
築
？

有
□

無無無
■■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6
是
否
位
屬
史
蹟
？

有
□□□

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7
是
否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區
（
地

質
遺
跡
）
？

有有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8
是
否
位
屬
國
家
公
園
內
之
一
般

管
制

區
及
遊
憩

區
？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19
是
否
位
屬
水
庫
集
水
區
（
非

供供供
家
用
或
非
供
公
共
給
水
）
？

有
□□□

無無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0
是
否
位
屬
自
來
水
水
質
水水水
量量量
保

護
區
？

有
□□□

無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1
是
否
位
屬
優
良
農農農
地

以
外
之之之
農

業
用
地
？

有
□
 無

■
臺
北
市市市
政政
府
產
業
發
展
局

臺臺
北

臺
市
政
府
產
業
發
展
局
：

經
查查查

案
址
1
1
筆
土
地
位
於
本
市

土
地地地

使
用

使使
分
區
道
路
用
地
、

交
通
廣

場
用

場
用

場
用
地
、

捷
運
聯
合
開
發

區
，

非
屬屬屬
優
良
農
地
以
外
之
農

業
用
地
。

22
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
位
屬
礦

區
（
場場場

）））
、
礦礦

業
礦

保
留

區區
、

區
地

下
礦
坑坑坑

分
布
地地地
區

？
有
□
 無

■
經
濟
部
礦
務
局

23
是是
否

是
位
屬
地
質
敏
感
區區
（

區
地

下
水
補
注
）
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
或
非

或
非

屬
應

屬
應

屬
應

查
範

查
範

查
圍

24
是
否
位
屬
人
工
魚
礁
區
及
保
護

礁
區
？

有
□
 
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範範
圍

25
是
否
位
屬
氣
象
法
之
禁
止
或
限

制
建
築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交
通
部
中
央
氣
象
局

26
是
否
位
屬
電
信
法
之
禁
止
或
限

制
建
築
地
區
？

有
□
 
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77
是
否

是是
否

位
屬

位
屬
民
用用用

航
空

航
空

法
之

法
之

法
之
禁

止
禁

止
禁

止
或
限

或
限

制
建建

制
築
地地地

區
或

區
或

區
高
度

高
度

高
度
管
制

管
制制

範
圍

範
圍

範
？？

有
■

有
■■

無無
□

交
□

交
□

交
通
部

通
部
民
用

民
用

民
用
航
空

航
空空

局
場

站
組

站
組

站
組

交
通

部
民
用
航

空
局
場
站
組
：

一
、

查
本
案
場
址
位
於
依
「
航

空
站
飛
行
場
助
航
設
備
四
周
禁

止
限
制
建
築
物
及
其
他
障
礙
物

高
度
管
理
辦
法
」
第
4
條
第

1
項

第
2款

第
3目

所
劃
定
之
臺
北
航

空
站
水
平
面
(限

高
海
拔

60
5
.4
9
公
尺

)範
圍
內
，
請
依
前

開
辦

開
辦

開
辦

法
規
定

辦
定

辦辦
理理
。

理
二
、

二
旨
案
場
址

場
址

場
址

經
查

經
查

經
查

非
位

非
位

非
位
於
「

航
空

航
空

航
空

站
飛
行

場
行

場
行

及
助

及
助

航
設

航
設

航
設
備備備

四
周
禁

周
禁

周
禁

止
或
限

制
限

制
限

制
燈
光

燈
光

燈
光

照
射

照照
射
角角角
度

管
理

管
理

管
理

辦
法
」
劃

」
劃

」
劃

定
公

定
公

告
之之

告
禁

止
或
限

或
限

或
限

制
範

制制
圍
。。

三三
、

本本
案

本
場
址址址

爾
後

爾
後

若
有

若
有

若
有
興

建
計
畫

，
請
提
供
建
物
高
度
(含

屋
突
、

水
塔
、

避
雷
針
、
天

線
及

其
他
雜
項
工
程
之
總
高
度
)
及
基

地
高
程
等
資
料
，
俾
利
評
估
儀

航
程
序
。

28
是
否
位
屬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29
是
否
位
屬
核
子
反
應
器
設
施
周

圍
之
禁
制
區
及
低
密
度
人
口
區

？
有
□

 無
■

免
查
範
圍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000
是
否
位
屬
公
路
兩
側
禁
建
限
建

地
區

？
有
□
 
無
■

免
查

範
圍

範範
或
非
屬
應
查
範
圍

31
是
否
位
屬
大
眾眾眾

捷
運

捷
運

捷
運

系
統

系
統統
兩
側

兩
側

兩
側

禁
建
限
建
地
區

地
區區

？？？
有
■

有
■■

無無無
□□□

桃
園

桃
園

桃
園
市
政

市
政

市
政

府
捷

府
捷

府
捷

運
工

運
工工
程
局

程
局

程
局

、
臺

、
臺

、
臺

北
市

北
市

北
市
政
府

政
府

政
府

捷
運

捷
運

捷
運

工
程

工
程

工
程
局局局

桃
園

桃
園

桃
園

市
政

市
政

市
政
府

捷
府

捷
府

捷
運
工

運
工

運
工

程
局

程
局

程
局
：

臺臺臺
灣

桃
園園
國
際

國
際

國
際

機
場
聯
外
捷
運

捷捷
系
統

系
統

系
統

建
設

建
設

建
設
計
畫
及
延
伸
至
中
壢

火
車

火
車

火
車

站
工

站站
程
捷
運
兩
側
禁
限
建

範
圍

範
圍

範
圍

分
別別

分
別
於
9
8
年
5
月

22
日
及

10
1年

6
月
7日

公
告
實
施
，
經
查

旨
揭
地
號
土
地
位
於
「
臺
灣
桃

A2-6



園
國
際
機
場
聯
外
捷
運
系
統
」

公
告
劃
定
之
禁
建
、
限
建
範
圍

，
隨
文
檢
附
該
路
段
禁
限
建
範

圍
地
形
圖
1份

(附
件
)。

請
開
發
單
位
依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
兩
側
禁
建
限
建
辦
法
第
九
條
規

定
略
以
：
「
起
造
人
為
其
限
建

範
圍
內
建
築
物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
、
拆
除
執
照
或
雜
項
執
照
時

，
應
檢
具
建
築
法
規
定
之
文
件

及
下
列
書
件
，
向
當
地
主
管
建

築
機
關
申
請
，
由
當
地
主
管
建

築
機
關
會
商
捷
運
主
管
機
關
審

核
同
意
後
發
給
之
。
」
辦
理
。

註
：

位
屬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兩
側
禁
建

限
建
地
區
。

32
是
否
位
屬
鐵
路
兩
側
限
建
地
區

？
有
■
 無

□
交
通
部
鐵
道
局
、
交
通
部
臺
灣

鐵
路
管
理
局
臺
北
工
務
段

註
：

位
屬
臺
鐵
鐵
路
兩
側
限
建
地
區

。

33
是
否
位
屬
海
岸
管
制
區
、
山
地

管
制
區
、
重
要
軍
事
設
施
管
制

區
之
禁
建
、
限
建
地
區
？

有
□
 無

■

本
項
查
詢
依
據
陸
軍
第
三
作
戰

區
指
揮
部
10
8年

11
月
12
日
陸
六

軍
作
字
第
10
80
01
52
14
號
函
檢

送
應
查
範
圍
辦
理
。

34
是
否
位
屬
要
塞
堡
壘
地
帶
？

有
□
 無

■

本
項
查
詢
依
據
陸
軍
第
三
作
戰

區
指
揮
部
10
8年

11
月
12
日
陸
六

軍
作
字
第
10
80
01
52
14
號
函
檢

送
應
查
範
圍
辦
理
。

園
國
際
機
場
聯
外
捷
運
系
統
」

公
告
劃
定
之
禁
建
、

限
建
範
圍

，
隨
文
檢
附
該
路
段
禁
限
建
範

圍
地
形
圖
1份

(附
件
)。

請
開
發
單
位
依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
兩
側
禁
建
限
建
辦
法
第
九
條
規

定
略
以
：
「
起
造
人
為
其
限
建

範
圍
內
建
築
物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
、
拆
除
執
照
或
雜
項
執
照
時

，
應

檢
具
建
築
法
規

定
之
文
件

及
下
列
書
件
，

向
當
地
主
管
建

築
機
關
申
請
，

由
當
地
主
管
建

築
機
關
會
商
捷
運
主
管
機
關
審

核
同
意
後
發
給
之
。
」

辦
理

。

註
：

位
屬
大
眾
捷
運
系
統
兩
側
禁
建

限
建
地
區
。

32
是
否
位
屬
鐵
路
兩
側

兩
側

兩
側

限
建
地
區

地
區

地
區

？
有
■

 無
□

交
通
部

鐵鐵鐵
道道
局

道
、
交
通
部
臺
灣

鐵
路
管
理

管
理

管
局
臺
北
工
務
段

註
：

位
屬

臺
鐵

臺
鐵

臺
鐵
鐵
路
兩
側
限
建
地
區

。

33
是
否

位
屬屬屬
海
岸
管
制

區區區
、
山

地
山

地
山

地
管
制

區區
、

區
重
要

軍
事事事

設設
施

設
管管
制

管
區
之之之

禁禁禁
建
、

限
建
地地地

區
？

有
□

有
□

有
□

無
■

本
項
查
詢
依
據

依依
據
陸
軍
第
三
作
戰

區
指
揮
部
10

8年8年8年
11
月
1
2日

陸
六

軍
作
字
第
10

8000
0100
52
14

號
函
檢

送
應

查
範範範
圍

辦
圍

辦
圍

辦
理
。

理理

34
是
否
位
屬
要
塞
堡
壘
地
帶帶
？？

有
？

□
 無

■

本本本
項

查
詢
依
據
陸
軍

陸
軍

陸
軍

第
三

第第
作

戰
區
指

揮
部部

揮
部
101010

8年8年8年
11
月
111
2日22

陸
六

軍
作

軍
作

軍
作

字字字
第
10
80
01
52
14
號號號
函

檢
送
應
查
範
圍
辦
理
。

環
境
敏
感
圖
資
：
淹
水
潛
勢
，
申
請
案
件
位
置
圖

圖
例
1

淹
水
潛
勢

圖
例
2

申
請
範
圍

環
境
敏
感
圖
資
：
淹
水
潛
勢
，

申
請
案
件
位
置
圖

圖
例例例
111

淹
水

淹
水

淹
水

潛
勢勢勢

圖
例
2

申
請
範
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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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 
1
 
頁

，
共

 
2
 
頁

行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 函
地

址
：

10
04

2 
臺

北
市

中
正

區
中

華
路

1段
83

號 聯
絡

人
：

柏
雪

翠
電

話
：

(0
2)

23
71

-2
12

1#
61

06
傳

真
：

(0
2)

23
11

31
85

電
子

信
箱

：
ht

po
@e

pa
.g

ov
.t

w

受
文
者
：
彰
化
縣
政
府

發
文

日
期

：
中

華
民

國
10

9年
12

月
29

日
發

文
字

號
：

環
署

空
字

第
10

91
20

70
94

E號
速

別
：

普
通

件
密

等
及

解
密

條
件

或
保

密
期

限
：

附
件

：
公

告
影

本
、

公
告

修
正

總
說

明
及

對
照

表
、

修
正

後
公

告
全

文
 (

10
91

20
70

94
E-

0-
0.

pd
f、

10
91

20
70

94
E-

0-
1.

pd
f、

10
91

20
70

94
E-

0-
2.

pd
f)

主
旨
：

「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各
級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區
」
業
經
本
署
於

10
9年

12
月
29
日
以
環
署
空
字
第
10
91
20
70
94
號
公
告
修
正
，
並

自
11
0年

1月
1日

生
效
，
檢
送
公
告
影
本
、
修
正
總
說
明
及
對
照

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說
明
：

一
、
依
據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法
第
5條

第
1項

規
定
，
劃
定
「
直
轄
市
、
縣

（
市
）
各
級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區
」
，
並
自
11
0年

1月
1日

生
效
，
本

次
修
正
重
點
說
明
如
下
：

(一
)懸

浮
微
粒
(P
M1
0)
防
制
區
，
嘉
義
市
由
三
級
改
列
為
二
級
。

(二
)細

懸
浮
微
粒
(P
M2
.5
)防

制
區
，
基
隆
市
、
新
北
市
、
臺
北
市
、

新
竹
縣
、
花
蓮
縣
、
宜
蘭
縣
及
澎
湖
縣
，
由
三
級
防
制
區
改
列

為
二
級
防
制
區
。

(三
)臭

氧
(O
3)
防
制
區
，
臭
氧
小
時
值
防
制
區
高
雄
市
及
屏
東
縣
由

三
級
改
列
為
二
級
；
另
本
次
增
加
劃
定
臭
氧
8小

時
防
制
區
，
除

宜
蘭
縣
、
花
蓮
縣
、
台
東
縣
劃
定
為
二
級
防
制
區
外
，
餘
縣
市

檔
　
　
號
:

保
存
年
限
:

7

10
90
48
07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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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 
2
 
頁

，
共

 
2
 
頁

為
三
級
防
制
區
。

(四
)餘

二
氧
化
硫
(S
O
2
)、

二
氧
化
氮
(N
O
2
)
及
一
氧
化
碳
(
CO
)
項
目

之
防
制
區
無
變
更
。

二
、
旨
揭
修
正
公
告
（
含
附
表
）
，
可
逕
至
本
署
全
球
資
訊
網
之
「
法

規
與
政
策
」
主
管
法
規
查
詢
系
統
/
法
規
命
令
專
區
網
頁
自
行
下
載

參
閱
，
網
址
：
ht
t
p
s
:
//
o
ao
u
t
.
ep
a
.g
o
v
.
tw
/
la
w
/
i
nd
e
x.

as
px
?L
aw
Ty
pe
=0
7。

三
、
另
請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政
府
加
強
宣
導
周
知
。

正
本

：
立

法
委

員
陳

椒
華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陳
瑩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蔣
萬

安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林

淑
芬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邱
泰

源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洪

申
翰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莊
競

程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黃

秀
芳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楊
曜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劉
建

國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蘇

巧
慧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吳
斯

懷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徐

志
榮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張
育

美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立

法
委

員
廖

婉
汝

國
會

辦
公

室
、

立
法

委
員

王
婉

諭
國

會
辦

公
室

、
直

轄
市

政
府

、
縣

（
市

）
政

府
、

全
國

政
府

機
關

電
子

公
布

欄
、

法
源

資
訊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副
本

：
直

轄
市

環
保

機
關

、
縣

(市
)
環

保
機
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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